
忻州师范学院 XXX公司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

甲 方：忻州师范学院

法定代表人：乔永生

地 址：山西省忻州市顿奇东街 1 号

联 系 电 话：0350-3339000

乙 方：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鉴于甲乙双方分别在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领域拥有独特的

优势，为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战略，推动研究生教育与产业需求紧

密对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甲乙双方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合作目标

为了深化研究生教育，双方致力于构建稳固的研究生联合培

养机制，以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互惠共享，促

进研究生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综合



素养与创新潜能。双方积极推动科研、教学及技术创新等领域的

深度合作，为社会贡献更多优质人才与创新成果。

第二条 合作内容

（一）研究生选拔与招生。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研究生选拔标

准和程序，确保选拔出的研究生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

甲方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乙方参与面试和选拔过程，提供行

业背景和实践经验方面的建议。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甲乙双方根据产业需求和研究

生培养目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制定教学计划。甲方负责理论

课程的教授，乙方负责实践课程的安排和指导，双方共同确保教

学质量。

（三）实践教学与科研合作。乙方为研究生提供实践平台、

实习岗位和技术支持，确保研究生能够深入参与企业实际运作和

项目研发。甲方教师与乙方技术人员共同指导研究生完成实践任

务，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四）师资交流与培训。甲乙双方互派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

流、教学观摩和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乙

方可根据需要邀请甲方教师参与企业的技术研讨、项目评审等活

动，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五）成果共享与知识产权管理。双方共同享有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科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专利等。双方应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

合理分配和保护。

第三条 合作期限与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XX 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续签。合作期间，任何

一方如需提前终止本协议，应提前 XX 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并就

合作终止后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和处理。

第四条 保密条款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教学资料

等敏感信息，应予以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

方泄露或用于其他用途。双方采取必要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信

息安全，防范泄露风险，保障合作顺利进行。

第五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争

议解决期间，除涉及争议部分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其他

条款。

第六条 其他事项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



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